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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出资人“借”钱

拉柜员做“非阳光资金”业务
2013年上半年，祝某、林某二人合伙开的公司，因经营不

善欠下巨额债务，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祝某便与在银行工作
的林某协商，让林想办法贷款借钱。

林某表示正常的银行贷款可能办不下来，但是正好认识
做资金介绍生意的朱某（另案处理），于是打电话问朱能不能
拉到资金。朱某说，自己以前听别人做过一种“非阳光资金”
的业务，或许能帮到他。

2013年9月，林某便介绍祝某与朱某认识，大家一起讨论
拉钱的方法。

朱某说的这种“非阳光资金”业务，其实就是先以高额利
息吸引出资人到银行内办新卡并存入钱，然后让出资人到柜
台去拉下对账单，诱骗出资人输入密码，乘机以代理转账等
方式把出资人的钱转移到行骗人账户。

虽然有点冒险，但为了弄到钱，林某还是找了自己的在
衢州某银行做综合柜员的表弟谢某帮忙。

林某打电话给谢某，让他帮祝某办理下代理转账业务，
密码由客户自己输入，业务让祝某办理，并强调客户之间是
认识的，只是打下擦边球而已。一开始，谢某不同意，但看在
是表哥面子上，又可以帮自己完成业务量，最后还是答应了。

转账单打在白纸上

客户签“六不”承诺书
有了银行柜员的配合，接下来，祝某、林某与朱某又找了

徐某、陆某、金某、毛某等中间人（另案处理），并由这批中间
人再联系下一层中间人。

中间人找到的出资人必须在衢州相关的指定银行开户
并存入资金，存款期限为一年，100万元起存。除了银行正常
的活期利息外，中间人通常还承诺他们，存款当日一次性支

付10％至20％的高息等优惠。
出资人将钱存入银行后，由中间人把出资人

的信息给祝某他们，由祝某填写，在银行转账单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填好后，祝某他们再把转账单
连同身份证和银行卡一并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并
和银行工作人员说拉对账单、转账。

接下去，中间人会把出资人带过来，让出资人把他本人
的身份证及银行卡或存折也交给祝某等人，由他们交给银行
工作人员。而出资人在银行的主要任务，则是在柜台前输密
码。转账后，祝某等人把身份证、银行卡、对账单交给出资
人，银行转账回执单则是自留。

有时候，为使出资人误以为存款一直在银行，祝某他们
还特意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将本应打印在存折上的转账明细
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然后予以丢弃。

为避免出资人短期内发现存款被转出，祝某等人还要求
他们签订账户不开通短信提醒业务、不开通网银权限、一年
内存款不挪作他用、不查询、不对在银行工作的亲戚朋友提
及等“六不”承诺书。

对于个别知晓资金被转出的出资人，祝某等人则以保证
一年后能够如期支取本金及利息等承诺为幌子，骗取出资人
自愿将存款转入祝某指定的账户。

出资人的存款被祝某、朱某等人“借用”后，被用于归还
债务及支付相关中介和利息费用等，中间人可从中获取每笔
资金共计10％至15％的好处费。

违反银行规程

两名银行工作人员一并获刑
期间，谢某休假，他又联系了另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谢某

某，并将上述操作流程告知谢某某，让谢某某予以配合。
谢某还特别交代谢某某，说祝某的客户都是很有钱的大

客户，服务态度好一点。虽然谢某某知道此举有违常规，但
考虑到谢某之前跟自己是同事，又说出资人和代理人双方是

协商好的，也就答应这么做了。
后来因为有出资人发现存款不翼而飞，于是向警方报

案，警方顺藤摸瓜，祝某等人落网。
经法院查明，被告人祝某、林某的涉案金额共计4695万

元，除去支付给资金提供人的利息及案发前退还的本金外，
诈骗金额共计2573余万元；被告人谢某、谢某某为祝某、林某
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其中，谢某的涉案金额共计1505万元，涉
及的诈骗金额826.1万元；谢某某的涉案金额共计960万元，
涉及的诈骗金额482.6万元。

祝某、林某在骗取钱款后，将其中一部分支付中介费或
出借他人甚至赠与他人，均属对犯罪所得的处置行为，不应
从其犯罪金额中扣除。

法院认为，祝某、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贴息为
诱饵，在诱骗他人将钱款存入指定银行后，隐瞒真相将钱款
转出据为己有，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

祝某和林某的辩护人曾提出两人的罪名应为集资诈骗
罪，而不是诈骗罪。对此，法院认为，由于被害人无论对钱款
被转出的情况知晓与否，事前均不明知钱款是由祝某、林某
等人募集的，因此应定性为诈骗罪。

至于谢某、谢某某，两人明知被害人钱款转至祝某等人
账户后，可能导致祝某、林某等人任意处分，仍违反银行操作
规程，帮助祝某、林某等人向被害人隐瞒钱款被转出的事实，
致使被害人钱款最终被骗，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概括性故
意，客观上也为祝某、林某等人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应当
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法院判处祝某、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300000 元。谢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谢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法制晚报》

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呼和
浩 特 市 公 安 局 原 党 委 委
员、副局长冯志明构成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及贪污
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一十万元。

据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
息，2016年10月18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贪污案，对被告人冯志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冯志明在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局长
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13个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
的财物，并伙同妻子金焱（另案处理）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售房
产，受贿折合人民币共计3891091元；冯志明对34428288.28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私自持
有、藏匿4支枪，549发子弹；擅自处分国有资产，将15万元售车款据为己有。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志明的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贪污罪。鉴于冯志明到案后主动交代了
部分受贿事实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冯志明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危害程度，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高息做诱饵引人存钱，存款却被“暗度陈仓”
储户被要求签不开短信提醒等承诺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邱春燕

你听说过一种叫“非阳光资金”的理财业务吗？是否也被20%的高额利息所吸引？可
你是否想过，钱是真的存进了银行，还是进了别人的口袋？

日前，衢州中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为骗取资金，有一批人竟打起了银行的主意，还有
两名银行工作人员也牵涉其中，整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7160万元。

犯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呼格案”主办人冯志明一审获刑18年

1996年4月9日 呼和浩特卷烟厂工
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向警方报案称，
在烟厂附近的公厕内发现一具下身赤裸的
女尸。48小时后，负责该案的呼和浩特公
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
定，呼格吉勒图在女厕对死者进行流氓猥
亵时，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致其死亡。

1996年5月23日 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流氓罪、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

1996年 6月 5日 内蒙古高院二审

“维持原判”，核准死刑。
2005年 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

手赵志红落网，其主动交代了1996年在呼
市一家属院公厕犯下的杀人案，即呼格被
认定为凶手的这起奸杀案。

2006年 内蒙古政法委组成案件复
核组进行复核，认定“呼格”案为冤案。

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
入再审程序。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
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12
月19日，内蒙古公、检、法等部门启动呼格
吉勒图案的追责调查程序。

2014年 12月 17日 冯志明被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带走调查。

2015年9月 因为涉及冯志明涉嫌职
务犯罪案件，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及赛罕分局
的多名警官接受办案机关调查，其中一派出
所所长被办案机关采取司法强制措施。

2016年1月 呼格吉勒图案经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后，有关
机关和部门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
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
责。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
分局副局长的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依
法另案处理。

【案情回顾】


